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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五芳斋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选举第十届董事会职工董事的公告

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浙江五芳斋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9月26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职工代表大会，

经与会职工代表表决，通过如下决议：

选举陈传亮先生担任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职工董事， 任期自公司职工大会选举通过之日起至第十届董事

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陈传亮先生将与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5名非独立董事及3名独立

董事共同组成公司第十届董事会。 陈传亮先生简历详见附件。

本次职工董事选举产生后， 公司第十届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职务的董事以及由职工代表担

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特此公告。

浙江五芳斋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27日

附件：职工董事简历

陈传亮先生，1982年9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研究生学历，正高级会计师。 2004年10

月至2012年1月，历任五芳斋集团下属子公司会计、主管、财务经理；2012年2月至2015年11月，自主创业；

2015年12月至2019年1月， 历任浙江五芳斋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助理兼财务经理；2019� 年1月至今，

任浙江五芳斋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

陈传亮先生持有本公司股票， 与本公司的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持股5%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

系，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规定禁止任职的情形，未受到中国证监会的行政处罚，未受到上海证券交易

所的公开谴责或通报批评， 亦不存在被上海证券交易所认定不适合担任公司董事或高级管理人员的其他情

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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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五芳斋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会完成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

管理人员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浙江五芳斋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9月26日召开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选举产生了5名非独立董事和3名独立董事，与公司同日召开的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1名职工董事共同组

成公司第十届董事会。

同日，公司召开了第十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完成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事长、副董事长、董事会各专门委

员会的选举以及高级管理人员的聘任等相关事项。 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组成情况

（一）董事会成员

董事长：厉建平先生

副董事长：魏荣明先生

董事会成员：马建忠先生、王文斌先生、徐佳女士、陈传亮先生（职工董事）、潘煜双女士（会计专业独立

董事）、吴勇敏先生（独立董事）、王淼女士（独立董事）。

（二）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组成

专门委员会名称 主任委员（召集人） 委员组成

董事会战略与可持续发展委员会 厉建平 马建忠、陈传亮、王文斌、王淼

董事会审计与合规委员会 潘煜双 吴勇敏、王淼、魏荣明、徐佳

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王淼 潘煜双、王文斌

董事会提名委员会 吴勇敏 王淼、马建忠

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事的任期自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 董事会中兼任公

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独立董事人数未低于董

事会成员总人数的三分之一，董事人数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上述三位独立董事均已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且其任职资格已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

上述人员简历附后。

二、公司聘任高级管理人员情况

总经理：马建忠先生

常务副总经理：马冬达先生

副总经理：沈燕萍女士

财务总监：陈传亮先生

总审计师：厉昊嘉先生

董事会秘书：于莹茜女士

合规总监兼证券事务代表：张瑶女士

上述人员任期与第十届董事会任期一致，简历附后。

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已对上述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进行审查并审议通过， 公司董事会审计与合规

委员会已对本次聘任的财务总监任职资格进行审查并审议通过。 上述高级管理人员均具备与其行使职权相

适应的任职条件，不存在《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中不得担

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也不存在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处以证券市场禁入措施且期限尚未届满

的情况，或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且期限尚未届满的情形，亦不是失信

被执行人。

董事会秘书于莹茜女士、证券事务代表张瑶女士已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具

备履行相关职责所必需的工作经验和专业知识，其任职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于莹茜女士的董事会秘书

任职资格已经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备案并无异议审核通过。

董事会秘书及证券事务代表联系方式如下：

电话：0573-82083117

传真：0573-82082576

电子信箱：wfz1921@wufangzhai.com

联系地址：浙江省嘉兴市秀洲区新城街道木桥港路677号兴耀商务广场（五芳斋总部大楼）1幢

公司已完成董事会的换届选举及高级管理人员的聘任工作。 公司对第九届董事会全体董事、第九届监事

会全体监事、全体高级管理人员在履职期间的勤勉工作及为公司发展所做出的贡献表示感谢！

特此公告。

浙江五芳斋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27日

附件：

一、第十届董事会成员简历

1、厉建平先生，汉族，1956年8月出生，中国香港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专学历。 1976年8月至1980年9

月，任瑞安县公安局民警；1980年9月至1983年9月，任嘉兴市公安局刑警；1983年10月至1985年6月，就读于

杭州大学法律系；1985年7月至1990年11月，历任嘉兴市公安局郊区分局副局长、局长；1990年11月至1995年

11月，任嘉兴市公安局副局长；1995年12月至今，任五芳斋集团董事长；2002年4月至今，任浙江五芳斋实业股

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厉建平先生间接持有本公司股票，除与公司股东五芳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浙江远洋建筑装饰有限公司

有关联关系，与本公司总审计师厉昊嘉先生有关联关系外，与本公司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持股5%以

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规定禁止任职的情形，未受到中国证监会的行政处

罚，未受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公开谴责或通报批评，亦不存在被上海证券交易所认定不适合担任公司董事或

高级管理人员的其他情形。

2、魏荣明先生，汉族，1962年8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专学历。1982年8月至1988年8月，

任嘉兴市食品公司副科长；1988年8月至1993年2月，任嘉兴市商业局科员；1993年2月至2015年9月，历任浙

江五芳斋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副董事长；2015年9月至2017年5月，任五芳斋集团副董事长；2017年6月

至今，任浙江五芳斋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

魏荣明先生直接和间接持有本公司股票，除与公司股东五芳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浙江远洋建筑装饰有

限公司有关联关系外， 与本公司的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持股5%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不存在

《公司法》《公司章程》规定禁止任职的情形，未受到中国证监会的行政处罚，未受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公开

谴责或通报批评，亦不存在被上海证券交易所认定不适合担任公司董事或高级管理人员的其他情形。

3、马建忠先生，汉族，1977年4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中欧EMBA硕士学历。1997年7月至

2018年12月，历任浙江五芳斋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业务员、宁波分公司经理、市场部经理、电子商务总经理、挑

拾生鲜总经理；2015年7月至2018年9月， 担任浙江五芳斋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2018年9月至2019年1月，

任浙江五芳斋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兼全渠道营销中心总经理；2019年1月至今， 任浙江五芳斋实业股

份有限公司总经理；2019年6月至今，任浙江五芳斋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马建忠先生持有本公司股票， 与本公司的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持股5%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

系，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规定禁止任职的情形，未受到中国证监会的行政处罚，未受到上海证券交易

所的公开谴责或通报批评， 亦不存在被上海证券交易所认定不适合担任公司董事或高级管理人员的其他情

形。

4、王文斌先生，汉族，1981年11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法律硕士和企业管理硕士，公司律

师。 曾就职于上海市公安局法制总队。 现任上海星河数码投资有限公司见习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

王文斌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票，除与公司股东上海星河数码投资有限公司有关联关系外，与本公司的董

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持股5%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规定禁止任职的

情形，未受到中国证监会的行政处罚，未受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公开谴责或通报批评，亦不存在被上海证券

交易所认定不适合担任公司董事或高级管理人员的其他情形。

5、徐佳女士，汉族，1985年10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金融学学士，中国注册会计师。 曾任

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经理、普华永道企业并购服务业务总监。 现任上海星河数码投资有限公司财务

部主管。

徐佳女士未持有本公司股票，除与公司股东上海星河数码投资有限公司有关联关系外，与本公司的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持股5%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规定禁止任职的情

形，未受到中国证监会的行政处罚，未受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公开谴责或通报批评，亦不存在被上海证券交

易所认定不适合担任公司董事或高级管理人员的其他情形。

6、陈传亮先生，1982年9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研究生学历，正高级会计师。 2004年

10月至2012年1月，历任五芳斋集团下属子公司会计、主管、财务经理；2012年2月至2015年11月，自主创业；

2015年12月至2019年1月， 历任浙江五芳斋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助理兼财务经理；2019� 年1月至今，

任浙江五芳斋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

陈传亮先生持有本公司股票， 与本公司的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持股5%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

系，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规定禁止任职的情形，未受到中国证监会的行政处罚，未受到上海证券交易

所的公开谴责或通报批评， 亦不存在被上海证券交易所认定不适合担任公司董事或高级管理人员的其他情

形。

7、潘煜双女士，1964年10月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会计学教授（二级），博士。 国家一流专

业（会计学）建设点负责人、浙江省“万人计划” 教学名师、浙江省高校中青年学科带头人、浙江省教学团队带

头人、嘉兴大学MPACC教育中心主任。 兼任中国会计学会理事、中国会计学会会计教育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

员、浙江省工商管理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浙江省会计学会常务理事、浙江省审计学会理事、嘉兴市内审协会

副会长。 现任浙江五芳斋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浙江景兴纸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桐昆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潘煜双女士未持有本公司股票，其与本公司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持股5%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

关系，也未受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机关及其他部门的处罚或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

等相关规定中禁止任职的条件，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尚未解除的情形。

8、吴勇敏先生，1963年1月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研究生学历，教授。 自1984年7月以来，一

直在浙江大学（原杭州大学）法学院从事经济法、商法的教学和研究工作。 曾担任过杭州大学法律系副主任、

浙江大学法学院法律系副主任、主任。 现为浙江大学律师实务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经济法研究会理事、浙江省

保险法研究会主任、杭州市人大常委会立法咨询委员会委员、杭州仲裁委员会仲裁员、浙江泽大律师事务所律

师。 现任浙江五芳斋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吴勇敏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票，其与本公司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持股5%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

关系，也未受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机关及其他部门的处罚或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

等相关规定中禁止任职的条件，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尚未解除的情形。

9、王淼女士，汉族，1962年11月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民盟党派，博士学历。 历任无锡轻工

大学（现江南大学）讲师、副教授、教授，主要从事生物化学、食品酶学以及食品生物技术领域的教学与科研工

作，为首批国家级一流本科课程《生物化学》课程负责人，江南大学至善优秀教师。 现任浙江五芳斋实业股份

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杭州永创智能设备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王淼女士未持有本公司股票， 与本公司的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持股5%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

系。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规定禁止任职的情形，未受到中国证监会的行政处罚，未受到上海证券交易

所的公开谴责或通报批评，亦不存在被上海证券交易所认定不适合任职的其他情形。

二、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1、马建忠先生，汉族，1977年4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中欧EMBA硕士学历。1997年7月至

2018年12月，历任浙江五芳斋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业务员、宁波分公司经理、市场部经理、电子商务总经理、挑

拾生鲜总经理；2015年7月至2018年9月， 担任浙江五芳斋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2018年9月至2019年1月，

任浙江五芳斋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兼全渠道营销中心总经理；2019年1月至今， 任浙江五芳斋实业股

份有限公司总经理；2019年6月至今，任浙江五芳斋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马建忠先生持有本公司股票， 与本公司的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持股5%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

系，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规定禁止任职的情形，未受到中国证监会的行政处罚，未受到上海证券交易

所的公开谴责或通报批评， 亦不存在被上海证券交易所认定不适合担任公司董事或高级管理人员的其他情

形。

2、马冬达先生，1976年12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学历。 1998年7月至2005年12月，历

任杭州五丰联合食品有限公司分公司业务员、业务主管、经理助理；2006年1月至2009年12月，任杭州佑康食

品有限公司分公司经理；2010年1月至2015年4月，历任浙江五芳斋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嘉兴分公司经理、绍兴

分公司经理、销售管理部经理、武汉大区经理；2015年5月至2016年10月，自主创业；2016年11月至2019年6

月，历任浙江五芳斋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物流中心经理、全渠道营销中心总经理；2019年6月至2023年10月，任

浙江五芳斋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2023年10月至今，任浙江五芳斋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

马冬达先生持有本公司股票， 与本公司的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持股5%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

系，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规定禁止任职的情形，未受到中国证监会的行政处罚，未受到上海证券交易

所的公开谴责或通报批评， 亦不存在被上海证券交易所认定不适合担任公司董事或高级管理人员的其他情

形。

3、沈燕萍女士，1976年10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专学历。 1997年7月至2004年12月，历

任嘉兴大酒店服务员、主管、副经理；2004年12月起，历任浙江五芳斋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总店店长助理、销管

部培训专员、总店店长、连锁专卖部总经理助理、连锁专卖部营运总经理、连锁事业部总经理助理、连锁事业部

总经理；2016年6月至2018年9月，任浙江五芳斋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2018年9月至2020年12月，任浙江五

芳斋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全渠道营销中心副总经理；2020年12月至今，任浙江五芳斋实业股份有

限公司副总经理。

沈燕萍女士持有本公司股票，持有本公司股票，与本公司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持股5%以上的股

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规定禁止任职的情形，未受到中国证监会的行政处罚，未受

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公开谴责或通报批评， 亦不存在被上海证券交易所认定不适合担任公司董事或高级管

理人员的其他情形。

6、陈传亮先生，1982年9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研究生学历，正高级会计师。 2004年

10月至2012年1月，历任五芳斋集团下属子公司会计、主管、财务经理；2012年2月至2015年11月，自主创业；

2015年12月至2019年1月， 历任浙江五芳斋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助理兼财务经理；2019� 年1月至今，

任浙江五芳斋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

陈传亮先生持有本公司股票， 与本公司的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持股5%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

系，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规定禁止任职的情形，未受到中国证监会的行政处罚，未受到上海证券交易

所的公开谴责或通报批评， 亦不存在被上海证券交易所认定不适合担任公司董事或高级管理人员的其他情

形。

7、厉昊嘉先生，1985年7月出生，法国国籍，硕士研究生学历。 2010年1月至2013年12月，任法国尼克夏会

计师事务所高级审计师；2014年2月至2014年12月，任中国工商银行巴黎分行会计师、银行报表主管；2015年

1月至2016年12月，任法国安永会计师事务所审计部经理；2017年1月至2017年12月，任新加坡上实环境控股

有限公司国际业务发展经理；2018年2月2020年1月， 任浙江五芳斋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2018年6

月至2022年10月，任浙江五芳斋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2020年1月至今，任浙江五芳斋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总

审计师。

厉昊嘉先生间接持有本公司股票，除与公司股东五芳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浙江远洋建筑装饰有限公司、

公司董事长厉建平先生有关联关系外，与本公司的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持股5%以上的股东不存在

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规定禁止任职的情形，未受到中国证监会的行政处罚，未受到上海证

券交易所的公开谴责或通报批评， 亦不存在被上海证券交易所认定不适合担任公司董事或高级管理人员的

其他情形。

8、于莹茜女士，1986年10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具有董事会秘书资格、基金从

业资格。先后就职于富邦华一银行、诺亚正行基金销售有限公司。2019年5月起任职浙江五芳斋实业股份有限

公司，现任浙江五芳斋实业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

于莹茜女士持有本公司股票，除与公司股东五芳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浙江远洋建筑装饰有限公司有关

联关系外，与本公司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持股5%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公

司章程》规定禁止任职的情形，未受到中国证监会的行政处罚，未受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公开谴责或通报批

评，亦不存在被上海证券交易所认定不适合担任公司董事或高级管理人员的其他情形。

9、张瑶女士，1981年12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具有法律职业资格、董事会秘书

资格及证券从业资格。 2009年1月至今任职于浙江五芳斋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从事法务工作，历任董事会秘书

助理、法务经理、证券事务代表，现任浙江五芳斋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合规总监兼证券事务代表。

张瑶女士持有本公司股票，与本公司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持股5%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规定禁止任职的情形，未受到中国证监会的行政处罚，未受到上海证券交易所

的公开谴责或通报批评，亦不存在被上海证券交易所认定不适合担任公司董事或高级管理人员的其他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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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9月26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浙江省嘉兴市秀洲区新城街道木桥港路677号兴耀商务广场（五芳斋总部大楼）

1幢323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54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21,696,585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63.3620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厉建平先生主持，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表决。 本次会议的召开、召集、决策程序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东会规

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其中：董事戴巍巍先生、董事常晋峪女士、独立董事潘煜双女士以通讯方

式出席本次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5人，其中：监事徐震坤先生以通讯方式出席本次会议。

3、董事会秘书于莹茜女士出席本次会议。

4、常务副总经理马冬达先生、副总经理沈燕萍女士列席本次会议，总审计师厉昊嘉先生以通讯方式列席

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取消监事会、变更注册资本、经营范围暨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1,390,749 99.7486 301,816 0.2480 4,020 0.0034

2.00议案名称：逐项审议《关于修订及制定部分内部治理制度的议案》

2.01议案名称：浙江五芳斋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股东会议事规则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1,401,669 99.7576 292,916 0.2406 2,000 0.0018

2.02议案名称：浙江五芳斋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1,401,769 99.7577 292,816 0.2406 2,000 0.0017

2.03议案名称：浙江五芳斋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累积投票制度实施细则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1,401,769 99.7577 292,816 0.2406 2,000 0.0017

2.04议案名称：浙江五芳斋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担保管理制度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1,398,569 99.7551 295,916 0.2431 2,100 0.0018

2.05议案名称：浙江五芳斋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决策制度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1,392,569 99.7501 301,716 0.2479 2,300 0.0020

2.06议案名称：浙江五芳斋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大交易决策制度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1,398,969 99.7554 295,616 0.2429 2,000 0.0017

2.07议案名称：浙江五芳斋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投资管理制度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1,401,769 99.7577 292,816 0.2406 2,000 0.0017

2.08议案名称：浙江五芳斋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1,398,669 99.7551 295,616 0.2429 2,300 0.0020

2.09议案名称：浙江五芳斋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高管薪酬管理制度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1,392,569 99.7501 301,716 0.2479 2,300 0.0020

3、议案名称：关于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部分募投项目重新论证并暂

缓实施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1,392,369 99.7500 301,716 0.2479 2,500 0.0021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4.00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比例（%）

是否当选

4.01 厉建平 85,018,001 69.8606 是

4.02 魏荣明 84,996,975 69.8433 是

4.03 马建忠 85,000,974 69.8466 是

4.04 王文斌 173,748,720 142.7720 是

4.05 徐佳 173,748,224 142.7716 是

5.00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比例（%）

是否当选

5.01 潘煜双 120,500,780 99.0173 是

5.02 吴勇敏 120,492,080 99.0102 是

5.03 王淼 120,496,081 99.0135 是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3

关于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并

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

流动资金、 部分募投项目

重新论证并暂缓实施的议

案

6,646,698 95.6233 301,716 4.3406 2,500 0.0361

4.01 厉建平 5,772,830 83.0513

4.02 魏荣明 5,751,804 82.7488

4.03 马建忠 5,755,803 82.8064

4.04 王文斌 5,752,299 82.7560

4.05 徐佳 5,751,803 82.7488

5.01 潘煜双 5,755,109 82.7964

5.02 吴勇敏 5,746,409 82.6712

5.03 王淼 5,750,410 82.7288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1：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其余议案为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律师：李攀峰律师、沈晨律师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及

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浙江五芳斋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27日

● 上网公告文件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关于浙江五芳斋实业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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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一）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二）浙江五芳斋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通知于2025年9月19

日以邮件方式告知了全体董事。

（三）本次会议于2025年9月26日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并形成决议。

（四）会议应出席董事9名，实际出席董事9名（其中：以通讯方式出席2名）。

（五）会议由董事长主持，董事会秘书及高管列席。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事长、副董事长的议案》

依据《公司章程》之规定，公司董事会设董事长一人，副董事长一人。

1.01选举厉建平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事长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1.02选举魏荣明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副董事长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浙江五芳斋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会完成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73）。

（二）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十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的议案》

根据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结果，第十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经选举组成成员如下：

2.01选举董事会战略与可持续发展委员会：厉建平先生（主任）、马建忠先生、陈传亮先生、王文斌先生、

王淼女士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2.02选举董事会审计与合规委员会：潘煜双女士（主任）、吴勇敏先生、王淼女士、魏荣明先生、徐佳女士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2.03选举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王淼女士（主任）、潘煜双女士、王文斌先生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2.04选举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吴勇敏先生（主任）、王淼女士、马建忠先生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浙江五芳斋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会完成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73）。

（三）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根据《公司章程》及公司实际情况，公司聘任第十届高级管理人员。 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3.01聘任马建忠先生为公司总经理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3.02聘任马冬达先生为公司常务副总经理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3.03聘任沈燕萍女士为公司副总经理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3.04聘任陈传亮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3.05聘任厉昊嘉先生为公司总审计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3.06聘任于莹茜女士为公司董事会秘书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3.07聘任张瑶女士为公司合规总监兼证券事务代表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次董事会聘任的高级管理人员中，马建忠先生为公司董事，陈传亮先生为公司职工董事。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浙江五芳斋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会完成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73）。

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已对上述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进行审查并审议通过， 公司董事会审计与合规

委员会已对本次聘任的财务总监任职资格进行审查并审议通过。

（四）审议通过《关于授权公司管理层启动公司境外发行股份（H股）并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上

市相关筹备工作的议案》

为推进国际化战略、提升品牌形象、构建多元化资本平台，董事会同意授权公司管理层启动H股上市前期

筹备工作，后续将依规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及决策流程。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浙江五芳斋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授权公司管理层启动公司境外发行股份（H股）并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上市相关筹备工作的提示

性公告》（公告编号：2025-074）。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浙江五芳斋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27日

建信现金增利货币市场基金

B

类基金份额在中国建

设银行销售渠道暂停大额申购、大额转换转入、定期

定额投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5年9月27日

1.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建信现金增利货币市场基金

基金简称 建信现金增利货币

基金主代码 002758

基金管理人名称 建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公告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以及《建

信现金增利货币市场基金招募说明书》、《建信现金增利货币市场基金基金合同》

暂停相关业

务的起始日、

金额及原因

说明

暂停大额申

购起始日

2025年9月29日

暂停大额转

换转入起始

日

2025年9月29日

暂停定期定

额投资起始

日

2025年9月29日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建信现金增利货币A 建信现金增利货币B 建信现金增利货币C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002758 010727 011200

该分级基金是否暂停大额

申购、大额转换转入、定期

定额投资

- 是 -

下属分级基金的限制申购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 200,000,000.00 -

下属分级基金的限制转换

转入金额 （单位： 人民币

元）

- 200,000,000.00 -

下属分级基金的限制定期

定额投资金额（单位：人民

币元）

- 200,000,000.00 -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建信现金增利货币市场基金B类基金份额将于2025年9月29日起在中国建设银行销售渠道暂停大额申购、大额转换转入、定期

定额投资业务，其他业务参照其他相应公告执行。

（2）建信现金增利货币市场基金B类基金份额在中国建设银行销售渠道暂停大额申购、大额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资业务期间，单日单

个基金账户累计申购、转换转入和定投本基金的金额不应超过2亿元（可以达到2亿元），如单日单个基金账户累计申购、转换转入和定投

本基金的金额超过2亿元（不含2亿元），本公司将有权确认相关业务失败。

（3）投资者如有疑问，请拨打本基金管理人客户服务热线：400-81-95533�（免长途通话费），或登录网站www.ccbfund.cn获取相关

信息。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本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基金的过往

业绩不代表未来业绩。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理性投资。

特此公告。

建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025年9月27日

建信纳斯达克

100

指数型证券投资基金（

QDII

）基金

暂停大额申购、定期定额投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5年9月27日

1.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建信纳斯达克100指数型证券投资基金（QDII）

基金简称 建信纳斯达克100指数（QDII）

基金主代码 539001

基金管理人名称 建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公告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以及《建

信纳斯达克100指数型证券投资基金（QDII）招募说明书》、《建信纳斯达克100指数型证券投资基

金（QDII）基金合同》

暂 停 相

关 业 务

的 起 始

日、金额

及 原 因

说明

暂停 大

额申 购

起始日

2025年9月29日

暂停 定

期定 额

投资起

始日

2025年9月29日

暂停 大

额申购、

定期定

额投 资

的原因

说明

保护投资者利益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

金简称

建信纳斯达克100

指数（QDII）A美

元现汇

建信纳斯达克100

指数（QDII）A人

民币

建信纳斯达克100

指数 （QDII）C美

元现汇

建信纳斯达克100

指数 （QDII）C人

民币

建信纳斯达克100

指数 （QDII）D人

民币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

易代码

012751 539001 012753 012752 023422

该分级基金是否暂

停大额申购、 定期

定额投资

是 是 是 是 是

下属分级基金的限

制申购金额

700.00美元 5,000.00元 700.00美元 5,000.00元 5,000.00元

下属分级基金的限

制定期定额投资金

额

700.00美元 5,000.00元 700.00美元 5,000.00元 5,000.00元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自2025年9月29日起，对建信纳斯达克100指数型证券投资基金（QDII）人民币份额（基金代码：539001（A类）、012752（C

类）、023422（D类））投资者单日单个基金账户单笔或多笔累计高于5000元的申购、定期定额投资业务进行限制；对建信纳斯达克100

指数型证券投资基金（QDII）美元份额（基金代码：012751（A类）、012753（C类））投资者单日单个基金账户单笔或多笔累计高于700

美元的申购、定期定额投资业务进行限制；如投资者单日单个基金账户单笔或多笔累计申购、定投金额高于上述金额的，本基金管理人有

权拒绝。

（2）本基金恢复大额申购、定投业务的具体时间将另行公告。

（3）投资者如有疑问，请拨打本基金管理人客户服务热线：400-81-95533�（免长途通话费），或登录网站www.ccbfund.cn获取相关

信息。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本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基金的过往

业绩不代表未来业绩。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理性投资。

特此公告。

建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025年9月27日

建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旗下基金投资非公

开发行

A

股的公告

建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所管理的证券投资基金参加了四川百利天恒药业股份有限公司（688506）非公开

发行A股的认购。

根据中国证监会《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关于基金投资非公开发行股票等流通受限证券有关问题的通知》

等有关规定，本公司现将旗下证券投资基金获配四川百利天恒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情况披露如下：

基金名称 获配数量（股） 总成本（元）

总成本占

基金资产

净值比例

账面价值（元）

账面价值

占基金资

产净值比

例

锁定期

建信创新中国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15,773.00 5,000,041.00 1.15% 5,383,798.09 1.24% 6个月

建信健康民生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22,082.00 6,999,994.00 1.87% 7,537,249.06 2.01% 6个月

建信改革红利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22,082.00 6,999,994.00 1.38% 7,537,249.06 1.49% 6个月

建信高股息主题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

25,237.00 8,000,129.00 1.40% 8,614,145.21 1.51% 6个月

建信医疗健康行业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78,864.00 24,999,888.00 1.83% 26,918,649.12 1.97% 6个月

建信科技创新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15,773.00 5,000,041.00 1.25% 5,383,798.09 1.35% 6个月

建信创新驱动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59,937.00 19,000,029.00 1.31% 20,458,296.21 1.41% 6个月

建信沃信一年持有期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8,927.00 5,999,859.00 0.54% 6,460,352.91 0.58% 6个月

建信卓越成长一年持有

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3,155.00 1,000,135.00 0.97% 1,076,896.15 1.05% 6个月

建信医疗创新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18,927.00 5,999,859.00 0.55% 6,460,352.91 0.59% 6个月

建信恒久价值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15,773.00 5,000,041.00 0.61% 5,383,798.09 0.66% 6个月

建信优化配置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18,927.00 5,999,859.00 0.44% 6,460,352.91 0.48% 6个月

注：基金资产净值、账面价值为2025年9月26数据。

特此公告。

建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025年9月27日

证券代码：

601198

证券简称：东兴证券 公告编号：

2025-050

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

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9月26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9号金融街中心18层第一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474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677,616,793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1.8993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的方式召开。 公司董事长李娟女士因临时公务未能出席会议，全体董事推选

董事张朝晖先生主持会议，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各项决议合法有效。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15人，出席14人，公司董事长李娟女士因临时公务未能出席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公司董事会秘书张锋先生出席会议，公司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此外，公司聘请的律师相关人员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本次股东大会的监票人由公司股东代表、监事、法律顾问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的见证律师工作人员共同担任。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不再设立监事会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75,397,093 99.8676 1,930,800 0.1150 288,900 0.0174

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58,872,534 98.8826 18,381,159 1.0956 363,100 0.0218

3、议案名称：《关于修订〈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75,492,515 99.8733 1,835,378 0.1094 288,900 0.0173

4、议案名称：《关于修订〈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59,808,099 98.9384 17,511,194 1.0438 297,500 0.0178

5、议案名称：《关于修订〈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47,500,150 98.2047 29,823,543 1.7777 293,100 0.0176

6、议案名称：《关于修订〈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监事薪酬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75,218,793 99.8570 2,119,800 0.1263 278,200 0.0167

7、议案名称：《关于修订〈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47,803,234 98.2228 29,528,659 1.7601 284,900 0.0171

8、议案名称：《关于修订〈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47,812,150 98.2233 29,517,443 1.7594 287,200 0.0173

9、议案名称：《关于修订〈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累积投票实施细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47,554,672 98.2080 29,782,921 1.7753 279,200 0.0167

10、议案名称：《关于修订〈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47,822,350 98.2240 29,513,543 1.7592 280,900 0.0168

11、议案名称：《关于修订〈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捐赠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47,517,150 98.2058 29,813,843 1.7771 285,800 0.0171

12、议案名称：《关于聘请公司2025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75,467,293 99.8718 1,803,800 0.1075 345,700 0.0207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1

《关于不再设立监事会的议

案》

220,796,609 99.0046 1,930,800 0.8657 288,900 0.1297

2

《关于修订〈东兴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

204,272,050 91.5951 18,381,159 8.2420 363,100 0.1629

3

《关于修订〈东兴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

则〉的议案》

220,892,031 99.0474 1,835,378 0.8229 288,900 0.1297

4

《关于修订〈东兴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

的议案》

205,207,615 92.0146 17,511,194 7.8519 297,500 0.1335

5

《关于修订〈东兴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对外担保管理制

度〉的议案》

192,899,666 86.4957 29,823,543 13.3728 293,100 0.1315

6

《关于修订〈东兴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 监事薪酬管

理办法〉的议案》

220,618,309 98.9247 2,119,800 0.9505 278,200 0.1248

7

《关于修订〈东兴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制度〉的

议案》

193,202,750 86.6316 29,528,659 13.2405 284,900 0.1279

8

《关于修订〈东兴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

实施细则〉的议案》

193,211,666 86.6356 29,517,443 13.2355 287,200 0.1289

9

《关于修订〈东兴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累积投票实施细

则〉的议案》

192,954,188 86.5202 29,782,921 13.3545 279,200 0.1253

10

《关于修订〈东兴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

法〉的议案》

193,221,866 86.6402 29,513,543 13.2338 280,900 0.1260

11

《关于修订〈东兴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对外捐赠管理办

法〉的议案》

192,916,666 86.5033 29,813,843 13.3684 285,800 0.1283

12

《关于聘请公司2025年度会

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220,866,809 99.0361 1,803,800 0.8088 345,700 0.1551

注：本公告所有比例保留四位小数，若出现算术结果与所列数字计算所得不符，均为四舍五入所致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2-4为特别决议案，获得了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

过。

本次股东大会其他议案均为普通决议案，获得了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律师：曹江玮、徐雪桦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和召

集人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

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9月27日

● 上网公告文件：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关于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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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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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行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2025年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大会及2025年第一次H股类别股东大会（以下合称“本次股东大会” ）

均无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均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一）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9月26日（星期五）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9月26日9:15-9:25，9:30-11:30和13:00-15:00；

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9月26日9:15-15:00。

（二）会议地点：山东省青岛市崂山区秦岭路6号青岛银行总行

（三）召开方式：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召集人：青岛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行” ）董事会

（五）主持人：本行董事长景在伦先生

（六）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青岛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

下简称“本行《章程》” ）等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一）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分类

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网络投票情况 总体出席情况

人数

代表有表决权

股份数量

占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比

例（%）

人数

代表有表决

权股份数量

占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比

例（%）

人数

代表有表决权

股份数量

占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比

例（%）

A股 9

1,056,327,

743

19.731932 255

1,202,009,

157

22.453224 264

2,258,336,

900

42.185156

H股 2

1,658,667,

299

30.983481 - - - 2

1,658,667,

299

30.983481

总体 11

2,714,995,

042

50.715413 255

1,202,009,

157

22.453224 266

3,917,004,

199

73.168636

（二）2025年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大会

分类

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网络投票情况 总体出席情况

人数

代表有表决权

股份数量

占有表决权

A股股份总

数比例（%）

人数

代表有表决

权股份数量

占有表决权

A股股份总

数比例（%）

人数

代表有表决权

股份数量

占有表决权

A股股份总

数比例（%）

A股 9

1,056,327,

743

30.804613 255

1,202,009,

157

35.052972 264

2,258,336,

900

65.857586

（三）2025年第一次H股类别股东大会

分类

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网络投票情况 总体出席情况

人数

代表有表决权

股份数量

占有表决权

H股股份总

数比例（%）

人数

代表有表决

权股份数量

占有表决权

H股股份总

数比例（%）

人数

代表有表决权

股份数量

占有表决权

H股股份总

数比例（%）

H股 2

1,600,667,

299

83.183072 - - - 2

1,600,667,

299

83.183072

本行部分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现场出席会议。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律师对会议进行了见证。

三、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一）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以下提案：

提案

编码

提案名称

股东

类型

赞成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1.00

议案1：关于选举王竹

泉先生为青岛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

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A股

2,251,783,

560

99.709816 6,367,970 0.281976 185,370 0.008208

H股

1,658,667,

299

100.000000 0 0.000000 0 0.000000

合计

3,910,450,

859

99.832695 6,367,970 0.162573 185,370 0.004732

2.00

议案2：关于修订《青

岛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章程》的议案

A股

2,211,996,

714

97.948039

46,177,

316

2.044749 162,870 0.007212

H股

1,623,683,

856

97.890870

34,983,

443

2.109130 0 0.000000

合计

3,835,680,

570

97.923831

81,160,

759

2.072011 162,870 0.004158

3.00

议案3：关于修订《青

岛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的议案

A股

2,211,843,

214

97.941242

46,330,

816

2.051546 162,870 0.007212

H股

1,623,683,

856

97.890870

34,983,

443

2.109130 0 0.000000

合计

3,835,527,

070

97.919912

81,314,

259

2.075930 162,870 0.004158

4.00

议案4：关于修订《青

岛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议事规则》的

议案

A股

2,251,835,

540

99.712117 6,343,490 0.280892 157,870 0.006991

H股

1,658,667,

299

100.000000 0 0.000000 0 0.000000

合计

3,910,502,

839

99.834022 6,343,490 0.161948 157,870 0.004030

5.00

议案5：关于青岛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不再设

置监事会的议案

A股

2,223,003,

734

98.435434

35,201,

016

1.558714 132,150 0.005852

H股

1,625,843,

856

98.021095

32,823,

443

1.978905 0 0.000000

合计

3,848,847,

590

98.259981

68,024,

459

1.736645 132,150 0.003374

6.00

议案6：关于青岛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发行非

资本类金融债券的议

案

A股

2,252,666,

725

99.748923 5,542,825 0.245438 127,350 0.005639

H股

1,658,653,

298

99.999156 14,001 0.000844 0 0.000000

合计

3,911,320,

023

99.854885 5,556,826 0.141864 127,350 0.003251

7.00

议案7：关于青岛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资

本类金融债券的议案

A股

2,252,740,

775

99.752201 5,527,875 0.244777 68,250 0.003022

H股

1,658,653,

298

99.999156 14,001 0.000844 0 0.000000

合计

3,911,394,

073

99.856775 5,541,876 0.141483 68,250 0.001742

注：上表中“股数” ，指相关有表决权股份数量；“比例” ，指相关有表决权股份数量占相应出席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比例。

（二）2025年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以下提案：

提案

编码

提案名称

赞成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1.00

议案1：关于修订《青岛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

2,211,996,

714

97.948039

46,177,

316

2.044749 162,870 0.007212

2.00

议案2：关于修订《青岛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

则》的议案

2,211,843,

214

97.941242

46,330,

816

2.051546 162,870 0.007212

注：上表中“股数” ，指相关有表决权A股股份数量；“比例” ，指相关有表决权A股股份数量占相应出席2025年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

大会有表决权A股股份总数的比例。

（三）2025年第一次H股类别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以下提案：

提案

编码

提案名称

赞成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1.00

议案1：关于修订《青岛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

1,565,683,

856

97.814446

34,983,

443

2.185554 0 0.000000

2.00

议案2：关于修订《青岛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

则》的议案

1,565,683,

856

97.814446

34,983,

443

2.185554 0 0.000000

注：上表中“股数” ，指相关有表决权H股股份数量；“比例” ，指相关有表决权H股股份数量占相应出席2025年第一次H股类别股东

大会有表决权H股股份总数的比例。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提案2.00至7.00、2025年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大会及2025年第一次H股类别股东大会全部提案为特别

决议案，已获得出席相关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其余议案是普通决议案，已获得出席相关股东大会的股东所

持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没有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

根据相关监管规定，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提案1.00属于影响中小股东利益的重大事项，本行对影响中小股东利益的重大事项

提案表决情况进行单独计票，表决通过了相关提案，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提案

编码

提案名称

赞成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1.00

议案1： 关于选举王竹泉先生为

青岛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

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541,281,

374

98.803774 6,367,970 1.162389 185,370 0.033837

注：中小股东是指除本行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本行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A股股东。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黄晓雪律师和王海蓉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认为本行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

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以及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等相关

法律、行政法规和本行《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一）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二）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青岛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26日


